市民营工委关于组织开展不正当交易行为

自查自纠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我市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部署，做好对经营活动中违反商业道德和市场规则，影响公平竞争的不正当交易行为的自查自纠工作，推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深入开展，根据《深圳市关于组织开展不正当交易行为自查自纠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结合“两新”组织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组织开展不正当交易行为自查自纠工作的基本要求和目标

1、自查自纠工作的基本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倡导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教育为主，树立诚信经营、廉洁行政的意识，坚持依纪依法治理，坚持自查自纠与检查督促并重，坚持自查自纠与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建立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相促进，对经营活动中违反商业道德和市场规则，影响公平竞争的不正当交易行为进行自查自纠。

2、自查自纠工作的主要目标。通过对不正当交易行为开展自查自纠，使“两新”组织企业主（经营者）普遍受到教育，错误观念和不正当交易行为得到纠正、依法合规经营的意识得以增强；使工委、商会机关发现监管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漏洞，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监管工作成效。同时，发现商业贿赂案件线索，推动查办案件工作深入开展；积极探索“两新”领域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

二、自查自纠的范围和重点

对各有关直属基层党组织所在“两新”组织和工委、商会机关2001年以来发生的不正当交易行为以及监管中存在的问题组织开展自查自纠。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公益性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破坏市场秩序的不正当交易行为问题。各有关直属基层党组织要根据本实施意见，结合自身实际，开展自查自纠。

三、自查自纠的主要环节
自查自纠工作从4月25日至5月15日。自查自纠的主要环节为：

（一）宣传发动

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自查自纠工作方案，充分动员部署，明确自查自纠工作要求，加大反对商业贿赂的宣传和教育力度，使“两新”组织企业主（经营者）、从业人员和工委、商会机关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开展不正当交易行为自查自纠的重要意义，为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的氛围。

（二）调查摸底

参照《市民营工委治理商业贿赂自查自纠情况调查表》（见附件一）进行摸底调查，掌握不正当交易行为容易发生的部位、主要手段、方法和特点，以及所涉及的岗位、环节、人员、资金等基本情况。

（三）查找突出问题

根据各有关直属基层党组织在经营活动和日常工作中可能存在的不正当交易行为和观念，采取单位自查和工委治贿办督查的方式进行。

1、自查自纠的内容

（1）各有关直属基层党组织主要检查所在“两新”组织：是否依法经营；经营、财务、购销制度是否完备；经营交易活动的重大事项是否严格按照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等法律和规定规范运作；所在单位合同执行、费用开支和资金使用等是否真实合法。

（2）市总商会党总支主要检查：工委、商会机关工作人员是否存在利用职权参与、干预企事业经营活动，从中谋取非法利益和索贿受贿的行为。

2、自查自纠的方式

通过集体座谈、个别谈话、征求意见、内部办公网络交流等多种形式和载体广泛征求意见，写出自查报告，于5月10日前报工委治贿办。工委治贿办根据上报情况，对有关单位进行督查。

（四）分类作出处理

对查找出的不正当交易问题，要及时上报，并从实际出发，依法依纪、实事求是作出处理。对情节轻微的，由所在单位采取批评教育和自我纠正为主；对虽有不正当交易问题，但能主动说清并认识错误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给予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分；对掩盖问题、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要从严处理；对涉嫌商业贿赂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五）落实整改

要针对自查自纠中所发现的不正当交易问题，研究制订整改措施，切实整改。对能够解决的问题，要集中力量切实解决，对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问题，要明确整改时限。整改效果不好的，要重新整改。各有关直属基层党组织要积极促使所在“两新”组织企业主（经营者）端正经营思想，改进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规范经营交易行为。市总商会党总支要针对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加强监管力度，强化对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六）总结评估

自查自纠工作完成后，各有关直属基层党组织要在5月14日前将自查情况、整改措施和整改结果报工委治贿办。工委治贿办将对自查自纠工作情况进行评估验收。对自查自纠不认真、效果不明显的单位，要组织“补课”。

四、工作要求
开展不正当交易行为自查自纠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有关直属基层党组织要把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实行工作责任制，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为自查自纠工作责任人，负责自查自纠工作的组织实施。要通过采取不同的载体和灵活多样的形式，确保自查自纠不走过场，推动工作的顺利开展。要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及时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对自查自纠工作开展较好的单位，工委将予表扬；对组织自查自纠敷衍了事、消极被动的，将视情况进行批评教育，并限期纠正。

附件：1、《市民营工委治理商业贿赂自查自纠情况调查表》

2、《自查自纠工作上报材料目录及时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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